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51號

聲  請  人  邱子瑜

代  理  人  舒正本律師

被      告  楊慧玲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雲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楊肇慶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李境展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背信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

察長113年度上聲議字第4995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

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續字第174號、112年度偵

字第17049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之

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

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

起自訴之聲請為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

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

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邱子瑜（下稱聲請人）以被告楊慧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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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雲峯、楊肇慶涉有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嫌、被告李

境展涉有刑法第354條毀損及第306條侵入住居罪嫌，提出告

訴，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認被

告4人犯罪嫌疑不足，於民國113年4月8日以112年度偵續字

第174號、112年度偵字第17049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

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對原不起訴處分聲請再議，經臺

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檢察長於113年5月21日以113

年度上聲議字第4995號處分書（下稱駁回再議處分），認聲

請人再議之聲請為無理由而駁回再議，並於113年5月24將駁

回再議處分書送達予聲請人收受，聲請人於同年6月3日委任

律師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有聲請人所提刑事

聲請准許自訴狀上所蓋本院收狀戳日期及送達證書在卷可稽

（見本院卷第3、51至67頁，112偵續174卷第225頁），並經

本院調取上開偵查卷宗全卷審閱無訛，是聲請人提起本件聲

請合於首揭法條規定，先予敘明。

二、聲請人原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楊慧玲與聲請人係朋友關係，聲請人前為臺北市○○區

○區街00號9樓房屋（下稱本案房屋）之所有權人，因積欠

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債務，經該行於110年3月11日向臺灣士林

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執行拍賣後，由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份

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開發公司）拍定取得所有權。後因聲請

人想買回本案房屋，但囿於聲請人資產信用不良，無法順利

取得貸款，聲請人遂委託被告楊慧玲及其介紹之被告楊肇

慶、李雲峯購回本案房屋，並由聲請人與被告楊肇慶約定，

先由被告楊肇慶出資新臺幣（下同）5600萬元向中華開發公

司購回本案房屋，再由聲請人支付800萬元做為保證金，並

約定聲請人得於被告楊肇慶取得所有權之6個月內優先以600

0萬元之價格購回本案房屋，若期限內聲請人未以6000萬元

購回本案房屋則視為逾期，聲請人所支付之800萬元將予以

沒收且不得異議，6個月期間內聲請人得以每月7萬元之價格

承租本案房屋，交易過程中所支付之稅金規費由聲請人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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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聲請人遂於110年6月23日共匯款940萬元至中國信託商

業銀行南桃園分行之藍靜婷帳戶內予被告楊慧玲，作為購屋

之頭期款，其餘之購屋資金則由被告楊慧玲、楊肇慶、李雲

峯以本案房屋抵押辦理貸款取得，被告楊慧玲、楊肇慶、李

雲峯遂以本案房屋設定抵押權為擔保，分別向板信商業銀行

貸款4500萬元，另向合迪股份有限公司貸款1320萬元。詎被

告楊肇慶、李雲峯、楊慧玲竟共同意圖為其等不法利益及損

害聲請人利益，基於背信之犯意聯絡，未將設定抵押之全額

貸款用以購屋，僅將向板信商業銀行貸得款項4300萬元匯予

中華開發公司作為購屋款，其餘款項均挪為己用，且未至11

1年5月10日（購回本案房屋之到期日），即於111年3月11日

將本案房屋以價金6250萬元售予被告李境展，亦未與聲請人

進行結算即沒收聲請人自備款800萬元等為違背任務之行

為，致生損害於聲請人之財產。

　㈡被告李境展基於毀損與侵入住宅之犯意，於111年8月10日，

未經聲請人同意，逕自命保全人員取消聲請人磁扣權限，並

聘僱鎖匠破壞聲請人住處即本案房屋之大門門鎖後，進入住

宅內更換門鎖。

　㈢因認被告楊肇慶、李雲峯、楊慧玲均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

之背信罪嫌，被告李境展涉犯刑法第354條毀損及第306條侵

入住居罪嫌。

三、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如刑事聲請准許自訴狀所載（參附

件）。

四、按立法者為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

機制，並賦予聲請人提起自訴之選擇權，爰在我國公訴與自

訴雙軌併行之基礎上，將交付審判制度適度轉型為「准許提

起自訴」之換軌模式，而於112年5月30日將刑事訴訟法第25

8條之1第1項原規定之「聲請交付審判」修正通過為「聲請

准許提起自訴」。又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

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

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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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第25

8條之3修正理由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

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

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

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

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

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

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

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

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

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

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

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

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

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再

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

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

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

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

為限，不可就聲請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

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

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

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

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

核心之控訴原則。

五、又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

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

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又聲請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

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再事實之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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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

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

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

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

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

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

六、經查，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意旨，均已敘明認定

被告4人未構成告訴、再議意旨所指罪嫌之證據及理由，並

經本院調取全案偵查及再議卷宗核閱無誤後，認本件確實未

達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所定之起訴門檻，檢察官之調查

證據及採認事實均有所據，認事及用法並無違反經驗或論理

法則之情事。本院爰另就聲請人所指摘之處補充理由如下：

　㈠聲請人就被告楊肇慶等人所涉背信罪嫌，所爭執者仍係本案

房屋究竟是聲請人以自備款940萬元支付，被告楊肇慶等人

始得以本案房屋貸款後支付尾款，或由被告楊肇慶出資購

買？此外，聲請人與被告楊肇慶等人就本案房屋之協議，究

竟係「借名登記」或「附優先購買權之買賣契約」？另被告

楊肇慶等人於111年3月11日將本案房屋以6250萬元出售予被

告李境展，是否仍在聲請人可優先購買之6個月期間內？

　1.聲請人認為其於110年6月23日匯款940萬元予被告楊慧玲，

係買回本案房屋之自備款。惟依被告楊肇慶、李雲峯所述，

聲請人當初與被告楊肇慶等人協議時，因聲請人目的在於買

回本案房屋，希望由被告楊肇慶出面向中華開發公司購買

後，再給予聲請人相當期限，以6000萬元買回。可見被告楊

肇慶在此交易過程中，必須承擔事後聲請人如未在期限內買

回本案房屋時之風險，諸如以本案房屋抵押之貸款利息負

擔、另行轉售時低於入手價格之損失等等。因此，被告李雲

峯在被告楊肇慶授權下，與聲請人於110年4月19日進行協議

時，始約定聲請人先給付800萬元作為保證金，當聲請人未

如期買回時，該筆800萬元亦不退還予聲請人，此約定並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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違常情，亦可見諸於雙方簽訂之協議書記載（見111偵14083

卷第91頁，本院卷第23頁），確實針對800萬元部分有所言

明。至被告匯款940萬元，就其餘140萬元部分，由被告楊肇

慶所述可知，本案因係源於聲請人請求被告楊肇慶出面向中

華開發公司買回本案房屋，故約定包括簽約金、代書費、政

府規費、稅金、買賣傭金以及聲請人在6個月內買回期間承

租本案房屋之租金等等，仍由聲請人支付。是以聲請人一再

爭執940萬元係其就本案房屋之自備款，因其提供後，被告

楊肇慶始能於110年7月26日將其中270萬元匯給中華開發公

司作為訂金云云，實不可採。況且，如前開協議僅係約定被

告楊肇慶借名登記，940萬元實質上係其買回本案房屋之自

備款，代表被告楊肇慶僅係代聲請人出面與中華開發公司交

涉買賣事宜，則何以被告於110年4月19日之協議中，會同意

800萬元將由被告楊肇慶一方沒收不予退還之約定？　　

　2.參以本案房屋係110年11月11日始由中華開發公司移轉登記

至被告楊肇慶名下，故被告楊肇慶應係於此日後始能以本案

房屋設定抵押向金融機構或融資公司貸得款項。觀諸被告楊

肇慶先後向中華開發公司付款共5660萬元之歷程，其係110

年11月16日始完成最後一筆尾款4300萬元之給付，於110年1

1月11日前，被告楊肇慶已先匯款共計達1360萬元，已逾聲

請人透過匯款交予被告楊慧玲之940萬元，如聲請人所述為

真，亦即被告楊肇慶僅係為聲請人借名登記，則被告楊肇慶

有何必要在尚未取得貸款前，為聲請人先墊付達420萬元

（計算式：1360萬元-940萬元）？顯見雙方關係當以被告楊

肇慶所辯情形較可採信。

　3.聲請人雖稱在其向被告楊肇慶買回本案房屋前，有關雙方每

月租金7萬元之約定，係被告楊慧玲告知，因貸款金額過

大，如本案房屋有租金收入，較易核過貸款云云。惟雙方之

租賃契約簽訂期間為110年9月10日至111年3月10日，（見本

院卷第35頁以下），對照上開協議書內容提及「甲方（楊肇

慶，李雲峯代理）同意給予乙方（邱子瑜）自取得所有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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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6個月期限內以6000萬元購回，期間每月以7萬元租金回

租，並先需預扣6個月42萬元」等語，即知上揭租賃契約是

源於雙方110年4月19日之協議而來，相互觀之，即徵雙方應

有租賃期限即為買回期限之共識。是以，既僅約定由聲請人

在買回前承租6個月，表示無意長時間予聲請人以租賃關係

使用本案房屋，從而如租金收入係為有利於被告楊肇慶以本

案房屋貸款，並非雙方實際上存有租賃關係，豈會僅約定6

個月之短期租賃？對照被告楊肇慶之貸款金額高達5600萬

元，此等租金收入又能為被告楊肇慶在還債能力上有何加分

之處？可見聲請人此部分所述，無從採信。　

　4.實則，因本案房屋經拍賣後，原本將於110年9月17日由本院

民事執行處執行點交程序（見本院卷第21頁），聲請人原居

住在本案房屋，為免即將到來之點交程序，導致其必須搬

遷，被告楊肇慶遂於110年9月7日與中華開發公司就本案房

屋簽訂買賣契約，且聲請人與被告楊肇慶就本案房屋亦立即

簽訂租賃契約，租賃期間自110年9月10日起算，由上開簽約

時點以觀，聲請人主觀上亦認同被告楊肇慶於110年9月7日

後即係本案房屋之所有權人，否則被告楊肇慶何以能以出租

人地位將本案房屋出租予聲請人？ 

　5.綜合上開事證，有關約定聲請人優先買回本案房屋之6個月

期間計算，協議書上「取得所有權起6個月期限內」之文

字，聲請人雖以被告楊肇慶係110年11月11日始登記為本案

房屋所有權人，主張買回期限應為111年5月10日，然被告楊

肇慶、李雲峯主張110年9月7日向中華開發公司成立買賣契

約後，被告楊肇慶已為本案房屋之所有權人，買回期限應為

111年3月6日。在協議當初未就「取得所有權」一事如何認

定為更細節之約定下，被告楊肇慶、李雲峯之認知並不違於

一般人之經驗法則。甚且，如前說明，因被告楊肇慶與聲請

人約定之租賃期間即等同於聲請人之買回期間，雙方亦就本

案房屋簽訂租賃契約，既聲請人已同意租賃期間係110年9月

10日起算，主觀上亦當知悉買回期限至多將於111年3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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屆至，聲請人再持本案房屋之謄本資料，主張買回期限應係

111年5月10日云云，亦非可採。

　㈡聲請人就被告李境展所涉毀損、侵入住居罪嫌部分，雖主張

本案房屋已於111年4月25日移轉登記至被告李境展名下，大

樓保全人員遇有鎖匠前來換鎖，如無本案房屋之住戶引導，

或所有權人出示權狀，鎖匠豈會任意更換門鎖，因此質疑原

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處分採信被告李雲峯所述，有違經驗

法則。然查：

　1.被告李雲峯就本案房屋係其本人找鎖匠前來換鎖一事，已於

偵查中改依證人身分具結無誤（見112偵續174卷第99頁），

被告李境展辯稱當時尚未交屋，其對換鎖一事不知情等語，

顯然有據。再者，被告李雲峯係被告楊肇慶之特助，本案房

屋之相關交涉當時亦大多由被告李雲峯為被告楊肇慶處理，

加以111年3月10日，被告楊肇慶至少已與中華開發公司簽約

超過半年之久，遑論聲請人指訴被告李境展涉犯毀損、無故

侵入住居之日期為111年8月10日，是大樓保全人員認定被告

李雲峯係本案房屋之有權管理者，同意其帶鎖匠前來換鎖，

且鎖匠在大樓保全人員之認可下，並未要求觀看本案房屋之

權狀，均不違常情。聲請人仍憑己見，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

駁回再議處分之認定有誤，要非可採。

　2.又聲請人於准許提起自訴之書狀中，雖提到111年5月8日下

午7時許、111年5月21日下午5時許、111年7月12日或21日下

午不詳時間，被告李境展涉嫌毀損、無故侵入住居、強制等

罪嫌部分，因聲請人以上所提部分，未在原不起訴處分及駁

回再議處分之認定範圍內，本院自無從審酌，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本件依卷內現有積極證據資料所示，尚難認定聲

請人指訴被告楊慧玲、李雲峯、楊肇慶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

項之背信罪嫌，暨被告李境展涉犯刑法第354條毀損及第306

條之侵入住居罪嫌，已達「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之程度，

原偵查、再議機關依調查所得結果，認被告之犯罪嫌疑不

足，先後為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已敘明認定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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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洵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形，

認事用法亦未見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從而，聲請人猶認原

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為違法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

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正忠

　　　　　　　　　　　　　　　　　　法　官　林琬軒

　　　　　　　　　　　　　　　　　　法　官　李東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書記官　林瀚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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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51號
聲  請  人  邱子瑜
代  理  人  舒正本律師
被      告  楊慧玲




            李雲峯






            楊肇慶






            李境展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背信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113年度上聲議字第4995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續字第174號、112年度偵字第17049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為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邱子瑜（下稱聲請人）以被告楊慧玲、李雲峯、楊肇慶涉有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嫌、被告李境展涉有刑法第354條毀損及第306條侵入住居罪嫌，提出告訴，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認被告4人犯罪嫌疑不足，於民國113年4月8日以112年度偵續字第174號、112年度偵字第17049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對原不起訴處分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檢察長於113年5月21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4995號處分書（下稱駁回再議處分），認聲請人再議之聲請為無理由而駁回再議，並於113年5月24將駁回再議處分書送達予聲請人收受，聲請人於同年6月3日委任律師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有聲請人所提刑事聲請准許自訴狀上所蓋本院收狀戳日期及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51至67頁，112偵續174卷第225頁），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偵查卷宗全卷審閱無訛，是聲請人提起本件聲請合於首揭法條規定，先予敘明。
二、聲請人原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楊慧玲與聲請人係朋友關係，聲請人前為臺北市○○區○區街00號9樓房屋（下稱本案房屋）之所有權人，因積欠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債務，經該行於110年3月11日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執行拍賣後，由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開發公司）拍定取得所有權。後因聲請人想買回本案房屋，但囿於聲請人資產信用不良，無法順利取得貸款，聲請人遂委託被告楊慧玲及其介紹之被告楊肇慶、李雲峯購回本案房屋，並由聲請人與被告楊肇慶約定，先由被告楊肇慶出資新臺幣（下同）5600萬元向中華開發公司購回本案房屋，再由聲請人支付800萬元做為保證金，並約定聲請人得於被告楊肇慶取得所有權之6個月內優先以6000萬元之價格購回本案房屋，若期限內聲請人未以6000萬元購回本案房屋則視為逾期，聲請人所支付之800萬元將予以沒收且不得異議，6個月期間內聲請人得以每月7萬元之價格承租本案房屋，交易過程中所支付之稅金規費由聲請人負擔，聲請人遂於110年6月23日共匯款940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南桃園分行之藍靜婷帳戶內予被告楊慧玲，作為購屋之頭期款，其餘之購屋資金則由被告楊慧玲、楊肇慶、李雲峯以本案房屋抵押辦理貸款取得，被告楊慧玲、楊肇慶、李雲峯遂以本案房屋設定抵押權為擔保，分別向板信商業銀行貸款4500萬元，另向合迪股份有限公司貸款1320萬元。詎被告楊肇慶、李雲峯、楊慧玲竟共同意圖為其等不法利益及損害聲請人利益，基於背信之犯意聯絡，未將設定抵押之全額貸款用以購屋，僅將向板信商業銀行貸得款項4300萬元匯予中華開發公司作為購屋款，其餘款項均挪為己用，且未至111年5月10日（購回本案房屋之到期日），即於111年3月11日將本案房屋以價金6250萬元售予被告李境展，亦未與聲請人進行結算即沒收聲請人自備款800萬元等為違背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聲請人之財產。
　㈡被告李境展基於毀損與侵入住宅之犯意，於111年8月10日，未經聲請人同意，逕自命保全人員取消聲請人磁扣權限，並聘僱鎖匠破壞聲請人住處即本案房屋之大門門鎖後，進入住宅內更換門鎖。
　㈢因認被告楊肇慶、李雲峯、楊慧玲均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嫌，被告李境展涉犯刑法第354條毀損及第306條侵入住居罪嫌。
三、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如刑事聲請准許自訴狀所載（參附件）。
四、按立法者為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並賦予聲請人提起自訴之選擇權，爰在我國公訴與自訴雙軌併行之基礎上，將交付審判制度適度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而於112年5月30日將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原規定之「聲請交付審判」修正通過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又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再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聲請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五、又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聲請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再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
六、經查，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意旨，均已敘明認定被告4人未構成告訴、再議意旨所指罪嫌之證據及理由，並經本院調取全案偵查及再議卷宗核閱無誤後，認本件確實未達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所定之起訴門檻，檢察官之調查證據及採認事實均有所據，認事及用法並無違反經驗或論理法則之情事。本院爰另就聲請人所指摘之處補充理由如下：
　㈠聲請人就被告楊肇慶等人所涉背信罪嫌，所爭執者仍係本案房屋究竟是聲請人以自備款940萬元支付，被告楊肇慶等人始得以本案房屋貸款後支付尾款，或由被告楊肇慶出資購買？此外，聲請人與被告楊肇慶等人就本案房屋之協議，究竟係「借名登記」或「附優先購買權之買賣契約」？另被告楊肇慶等人於111年3月11日將本案房屋以6250萬元出售予被告李境展，是否仍在聲請人可優先購買之6個月期間內？
　1.聲請人認為其於110年6月23日匯款940萬元予被告楊慧玲，係買回本案房屋之自備款。惟依被告楊肇慶、李雲峯所述，聲請人當初與被告楊肇慶等人協議時，因聲請人目的在於買回本案房屋，希望由被告楊肇慶出面向中華開發公司購買後，再給予聲請人相當期限，以6000萬元買回。可見被告楊肇慶在此交易過程中，必須承擔事後聲請人如未在期限內買回本案房屋時之風險，諸如以本案房屋抵押之貸款利息負擔、另行轉售時低於入手價格之損失等等。因此，被告李雲峯在被告楊肇慶授權下，與聲請人於110年4月19日進行協議時，始約定聲請人先給付800萬元作為保證金，當聲請人未如期買回時，該筆800萬元亦不退還予聲請人，此約定並不違常情，亦可見諸於雙方簽訂之協議書記載（見111偵14083卷第91頁，本院卷第23頁），確實針對800萬元部分有所言明。至被告匯款940萬元，就其餘140萬元部分，由被告楊肇慶所述可知，本案因係源於聲請人請求被告楊肇慶出面向中華開發公司買回本案房屋，故約定包括簽約金、代書費、政府規費、稅金、買賣傭金以及聲請人在6個月內買回期間承租本案房屋之租金等等，仍由聲請人支付。是以聲請人一再爭執940萬元係其就本案房屋之自備款，因其提供後，被告楊肇慶始能於110年7月26日將其中270萬元匯給中華開發公司作為訂金云云，實不可採。況且，如前開協議僅係約定被告楊肇慶借名登記，940萬元實質上係其買回本案房屋之自備款，代表被告楊肇慶僅係代聲請人出面與中華開發公司交涉買賣事宜，則何以被告於110年4月19日之協議中，會同意800萬元將由被告楊肇慶一方沒收不予退還之約定？　　
　2.參以本案房屋係110年11月11日始由中華開發公司移轉登記至被告楊肇慶名下，故被告楊肇慶應係於此日後始能以本案房屋設定抵押向金融機構或融資公司貸得款項。觀諸被告楊肇慶先後向中華開發公司付款共5660萬元之歷程，其係110年11月16日始完成最後一筆尾款4300萬元之給付，於110年11月11日前，被告楊肇慶已先匯款共計達1360萬元，已逾聲請人透過匯款交予被告楊慧玲之940萬元，如聲請人所述為真，亦即被告楊肇慶僅係為聲請人借名登記，則被告楊肇慶有何必要在尚未取得貸款前，為聲請人先墊付達420萬元（計算式：1360萬元-940萬元）？顯見雙方關係當以被告楊肇慶所辯情形較可採信。
　3.聲請人雖稱在其向被告楊肇慶買回本案房屋前，有關雙方每月租金7萬元之約定，係被告楊慧玲告知，因貸款金額過大，如本案房屋有租金收入，較易核過貸款云云。惟雙方之租賃契約簽訂期間為110年9月10日至111年3月10日，（見本院卷第35頁以下），對照上開協議書內容提及「甲方（楊肇慶，李雲峯代理）同意給予乙方（邱子瑜）自取得所有權日起6個月期限內以6000萬元購回，期間每月以7萬元租金回租，並先需預扣6個月42萬元」等語，即知上揭租賃契約是源於雙方110年4月19日之協議而來，相互觀之，即徵雙方應有租賃期限即為買回期限之共識。是以，既僅約定由聲請人在買回前承租6個月，表示無意長時間予聲請人以租賃關係使用本案房屋，從而如租金收入係為有利於被告楊肇慶以本案房屋貸款，並非雙方實際上存有租賃關係，豈會僅約定6個月之短期租賃？對照被告楊肇慶之貸款金額高達5600萬元，此等租金收入又能為被告楊肇慶在還債能力上有何加分之處？可見聲請人此部分所述，無從採信。　
　4.實則，因本案房屋經拍賣後，原本將於110年9月17日由本院民事執行處執行點交程序（見本院卷第21頁），聲請人原居住在本案房屋，為免即將到來之點交程序，導致其必須搬遷，被告楊肇慶遂於110年9月7日與中華開發公司就本案房屋簽訂買賣契約，且聲請人與被告楊肇慶就本案房屋亦立即簽訂租賃契約，租賃期間自110年9月10日起算，由上開簽約時點以觀，聲請人主觀上亦認同被告楊肇慶於110年9月7日後即係本案房屋之所有權人，否則被告楊肇慶何以能以出租人地位將本案房屋出租予聲請人？ 
　5.綜合上開事證，有關約定聲請人優先買回本案房屋之6個月期間計算，協議書上「取得所有權起6個月期限內」之文字，聲請人雖以被告楊肇慶係110年11月11日始登記為本案房屋所有權人，主張買回期限應為111年5月10日，然被告楊肇慶、李雲峯主張110年9月7日向中華開發公司成立買賣契約後，被告楊肇慶已為本案房屋之所有權人，買回期限應為111年3月6日。在協議當初未就「取得所有權」一事如何認定為更細節之約定下，被告楊肇慶、李雲峯之認知並不違於一般人之經驗法則。甚且，如前說明，因被告楊肇慶與聲請人約定之租賃期間即等同於聲請人之買回期間，雙方亦就本案房屋簽訂租賃契約，既聲請人已同意租賃期間係110年9月10日起算，主觀上亦當知悉買回期限至多將於111年3月9日屆至，聲請人再持本案房屋之謄本資料，主張買回期限應係111年5月10日云云，亦非可採。
　㈡聲請人就被告李境展所涉毀損、侵入住居罪嫌部分，雖主張本案房屋已於111年4月25日移轉登記至被告李境展名下，大樓保全人員遇有鎖匠前來換鎖，如無本案房屋之住戶引導，或所有權人出示權狀，鎖匠豈會任意更換門鎖，因此質疑原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處分採信被告李雲峯所述，有違經驗法則。然查：
　1.被告李雲峯就本案房屋係其本人找鎖匠前來換鎖一事，已於偵查中改依證人身分具結無誤（見112偵續174卷第99頁），被告李境展辯稱當時尚未交屋，其對換鎖一事不知情等語，顯然有據。再者，被告李雲峯係被告楊肇慶之特助，本案房屋之相關交涉當時亦大多由被告李雲峯為被告楊肇慶處理，加以111年3月10日，被告楊肇慶至少已與中華開發公司簽約超過半年之久，遑論聲請人指訴被告李境展涉犯毀損、無故侵入住居之日期為111年8月10日，是大樓保全人員認定被告李雲峯係本案房屋之有權管理者，同意其帶鎖匠前來換鎖，且鎖匠在大樓保全人員之認可下，並未要求觀看本案房屋之權狀，均不違常情。聲請人仍憑己見，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認定有誤，要非可採。
　2.又聲請人於准許提起自訴之書狀中，雖提到111年5月8日下午7時許、111年5月21日下午5時許、111年7月12日或21日下午不詳時間，被告李境展涉嫌毀損、無故侵入住居、強制等罪嫌部分，因聲請人以上所提部分，未在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認定範圍內，本院自無從審酌，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本件依卷內現有積極證據資料所示，尚難認定聲請人指訴被告楊慧玲、李雲峯、楊肇慶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嫌，暨被告李境展涉犯刑法第354條毀損及第306條之侵入住居罪嫌，已達「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之程度，原偵查、再議機關依調查所得結果，認被告之犯罪嫌疑不足，先後為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已敘明認定之理由，洵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形，認事用法亦未見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從而，聲請人猶認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為違法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正忠
　　　　　　　　　　　　　　　　　　法　官　林琬軒
　　　　　　　　　　　　　　　　　　法　官　李東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書記官　林瀚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51號
聲  請  人  邱子瑜
代  理  人  舒正本律師
被      告  楊慧玲


            李雲峯



            楊肇慶



            李境展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背信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
察長113年度上聲議字第4995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
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續字第174號、112年度偵
字第17049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之
    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
    ，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
    自訴之聲請為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
    258條之1、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
    案聲請人即告訴人邱子瑜（下稱聲請人）以被告楊慧玲、李
    雲峯、楊肇慶涉有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嫌、被告李境
    展涉有刑法第354條毀損及第306條侵入住居罪嫌，提出告訴
    ，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認被告
    4人犯罪嫌疑不足，於民國113年4月8日以112年度偵續字第1
    74號、112年度偵字第17049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
    處分），聲請人不服，對原不起訴處分聲請再議，經臺灣高
    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檢察長於113年5月21日以113年度
    上聲議字第4995號處分書（下稱駁回再議處分），認聲請人
    再議之聲請為無理由而駁回再議，並於113年5月24將駁回再
    議處分書送達予聲請人收受，聲請人於同年6月3日委任律師
    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有聲請人所提刑事聲請
    准許自訴狀上所蓋本院收狀戳日期及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
    本院卷第3、51至67頁，112偵續174卷第225頁），並經本院
    調取上開偵查卷宗全卷審閱無訛，是聲請人提起本件聲請合
    於首揭法條規定，先予敘明。
二、聲請人原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楊慧玲與聲請人係朋友關係，聲請人前為臺北市○○區○區
    街00號9樓房屋（下稱本案房屋）之所有權人，因積欠國泰
    世華商業銀行債務，經該行於110年3月11日向臺灣士林地方
    法院民事執行處執行拍賣後，由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
    公司（下稱中華開發公司）拍定取得所有權。後因聲請人想
    買回本案房屋，但囿於聲請人資產信用不良，無法順利取得
    貸款，聲請人遂委託被告楊慧玲及其介紹之被告楊肇慶、李
    雲峯購回本案房屋，並由聲請人與被告楊肇慶約定，先由被
    告楊肇慶出資新臺幣（下同）5600萬元向中華開發公司購回
    本案房屋，再由聲請人支付800萬元做為保證金，並約定聲
    請人得於被告楊肇慶取得所有權之6個月內優先以6000萬元
    之價格購回本案房屋，若期限內聲請人未以6000萬元購回本
    案房屋則視為逾期，聲請人所支付之800萬元將予以沒收且
    不得異議，6個月期間內聲請人得以每月7萬元之價格承租本
    案房屋，交易過程中所支付之稅金規費由聲請人負擔，聲請
    人遂於110年6月23日共匯款940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南
    桃園分行之藍靜婷帳戶內予被告楊慧玲，作為購屋之頭期款
    ，其餘之購屋資金則由被告楊慧玲、楊肇慶、李雲峯以本案
    房屋抵押辦理貸款取得，被告楊慧玲、楊肇慶、李雲峯遂以
    本案房屋設定抵押權為擔保，分別向板信商業銀行貸款4500
    萬元，另向合迪股份有限公司貸款1320萬元。詎被告楊肇慶
    、李雲峯、楊慧玲竟共同意圖為其等不法利益及損害聲請人
    利益，基於背信之犯意聯絡，未將設定抵押之全額貸款用以
    購屋，僅將向板信商業銀行貸得款項4300萬元匯予中華開發
    公司作為購屋款，其餘款項均挪為己用，且未至111年5月10
    日（購回本案房屋之到期日），即於111年3月11日將本案房
    屋以價金6250萬元售予被告李境展，亦未與聲請人進行結算
    即沒收聲請人自備款800萬元等為違背任務之行為，致生損
    害於聲請人之財產。
　㈡被告李境展基於毀損與侵入住宅之犯意，於111年8月10日，
    未經聲請人同意，逕自命保全人員取消聲請人磁扣權限，並
    聘僱鎖匠破壞聲請人住處即本案房屋之大門門鎖後，進入住
    宅內更換門鎖。
　㈢因認被告楊肇慶、李雲峯、楊慧玲均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
    之背信罪嫌，被告李境展涉犯刑法第354條毀損及第306條侵
    入住居罪嫌。
三、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如刑事聲請准許自訴狀所載（參附件
    ）。
四、按立法者為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
    機制，並賦予聲請人提起自訴之選擇權，爰在我國公訴與自
    訴雙軌併行之基礎上，將交付審判制度適度轉型為「准許提
    起自訴」之換軌模式，而於112年5月30日將刑事訴訟法第25
    8條之1第1項原規定之「聲請交付審判」修正通過為「聲請
    准許提起自訴」。又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
    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
    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
    ，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
    之3修正理由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
    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
    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
    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
    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
    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
    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
    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
    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
    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
    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
    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
    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
    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再刑事訴
    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
    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
    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
    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
    不可就聲請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
    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
    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
    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
    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
    控訴原則。
五、又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
    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
    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
    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
    又聲請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
    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再事實之認
    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
    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
    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
    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
    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
    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
    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
六、經查，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意旨，均已敘明認定
    被告4人未構成告訴、再議意旨所指罪嫌之證據及理由，並
    經本院調取全案偵查及再議卷宗核閱無誤後，認本件確實未
    達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所定之起訴門檻，檢察官之調查
    證據及採認事實均有所據，認事及用法並無違反經驗或論理
    法則之情事。本院爰另就聲請人所指摘之處補充理由如下：
　㈠聲請人就被告楊肇慶等人所涉背信罪嫌，所爭執者仍係本案
    房屋究竟是聲請人以自備款940萬元支付，被告楊肇慶等人
    始得以本案房屋貸款後支付尾款，或由被告楊肇慶出資購買
    ？此外，聲請人與被告楊肇慶等人就本案房屋之協議，究竟
    係「借名登記」或「附優先購買權之買賣契約」？另被告楊
    肇慶等人於111年3月11日將本案房屋以6250萬元出售予被告
    李境展，是否仍在聲請人可優先購買之6個月期間內？
　1.聲請人認為其於110年6月23日匯款940萬元予被告楊慧玲，
    係買回本案房屋之自備款。惟依被告楊肇慶、李雲峯所述，
    聲請人當初與被告楊肇慶等人協議時，因聲請人目的在於買
    回本案房屋，希望由被告楊肇慶出面向中華開發公司購買後
    ，再給予聲請人相當期限，以6000萬元買回。可見被告楊肇
    慶在此交易過程中，必須承擔事後聲請人如未在期限內買回
    本案房屋時之風險，諸如以本案房屋抵押之貸款利息負擔、
    另行轉售時低於入手價格之損失等等。因此，被告李雲峯在
    被告楊肇慶授權下，與聲請人於110年4月19日進行協議時，
    始約定聲請人先給付800萬元作為保證金，當聲請人未如期
    買回時，該筆800萬元亦不退還予聲請人，此約定並不違常
    情，亦可見諸於雙方簽訂之協議書記載（見111偵14083卷第
    91頁，本院卷第23頁），確實針對800萬元部分有所言明。
    至被告匯款940萬元，就其餘140萬元部分，由被告楊肇慶所
    述可知，本案因係源於聲請人請求被告楊肇慶出面向中華開
    發公司買回本案房屋，故約定包括簽約金、代書費、政府規
    費、稅金、買賣傭金以及聲請人在6個月內買回期間承租本
    案房屋之租金等等，仍由聲請人支付。是以聲請人一再爭執
    940萬元係其就本案房屋之自備款，因其提供後，被告楊肇
    慶始能於110年7月26日將其中270萬元匯給中華開發公司作
    為訂金云云，實不可採。況且，如前開協議僅係約定被告楊
    肇慶借名登記，940萬元實質上係其買回本案房屋之自備款
    ，代表被告楊肇慶僅係代聲請人出面與中華開發公司交涉買
    賣事宜，則何以被告於110年4月19日之協議中，會同意800
    萬元將由被告楊肇慶一方沒收不予退還之約定？　　
　2.參以本案房屋係110年11月11日始由中華開發公司移轉登記
    至被告楊肇慶名下，故被告楊肇慶應係於此日後始能以本案
    房屋設定抵押向金融機構或融資公司貸得款項。觀諸被告楊
    肇慶先後向中華開發公司付款共5660萬元之歷程，其係110
    年11月16日始完成最後一筆尾款4300萬元之給付，於110年1
    1月11日前，被告楊肇慶已先匯款共計達1360萬元，已逾聲
    請人透過匯款交予被告楊慧玲之940萬元，如聲請人所述為
    真，亦即被告楊肇慶僅係為聲請人借名登記，則被告楊肇慶
    有何必要在尚未取得貸款前，為聲請人先墊付達420萬元（
    計算式：1360萬元-940萬元）？顯見雙方關係當以被告楊肇
    慶所辯情形較可採信。
　3.聲請人雖稱在其向被告楊肇慶買回本案房屋前，有關雙方每
    月租金7萬元之約定，係被告楊慧玲告知，因貸款金額過大
    ，如本案房屋有租金收入，較易核過貸款云云。惟雙方之租
    賃契約簽訂期間為110年9月10日至111年3月10日，（見本院
    卷第35頁以下），對照上開協議書內容提及「甲方（楊肇慶
    ，李雲峯代理）同意給予乙方（邱子瑜）自取得所有權日起
    6個月期限內以6000萬元購回，期間每月以7萬元租金回租，
    並先需預扣6個月42萬元」等語，即知上揭租賃契約是源於
    雙方110年4月19日之協議而來，相互觀之，即徵雙方應有租
    賃期限即為買回期限之共識。是以，既僅約定由聲請人在買
    回前承租6個月，表示無意長時間予聲請人以租賃關係使用
    本案房屋，從而如租金收入係為有利於被告楊肇慶以本案房
    屋貸款，並非雙方實際上存有租賃關係，豈會僅約定6個月
    之短期租賃？對照被告楊肇慶之貸款金額高達5600萬元，此
    等租金收入又能為被告楊肇慶在還債能力上有何加分之處？
    可見聲請人此部分所述，無從採信。　
　4.實則，因本案房屋經拍賣後，原本將於110年9月17日由本院
    民事執行處執行點交程序（見本院卷第21頁），聲請人原居
    住在本案房屋，為免即將到來之點交程序，導致其必須搬遷
    ，被告楊肇慶遂於110年9月7日與中華開發公司就本案房屋
    簽訂買賣契約，且聲請人與被告楊肇慶就本案房屋亦立即簽
    訂租賃契約，租賃期間自110年9月10日起算，由上開簽約時
    點以觀，聲請人主觀上亦認同被告楊肇慶於110年9月7日後
    即係本案房屋之所有權人，否則被告楊肇慶何以能以出租人
    地位將本案房屋出租予聲請人？ 
　5.綜合上開事證，有關約定聲請人優先買回本案房屋之6個月
    期間計算，協議書上「取得所有權起6個月期限內」之文字
    ，聲請人雖以被告楊肇慶係110年11月11日始登記為本案房
    屋所有權人，主張買回期限應為111年5月10日，然被告楊肇
    慶、李雲峯主張110年9月7日向中華開發公司成立買賣契約
    後，被告楊肇慶已為本案房屋之所有權人，買回期限應為11
    1年3月6日。在協議當初未就「取得所有權」一事如何認定
    為更細節之約定下，被告楊肇慶、李雲峯之認知並不違於一
    般人之經驗法則。甚且，如前說明，因被告楊肇慶與聲請人
    約定之租賃期間即等同於聲請人之買回期間，雙方亦就本案
    房屋簽訂租賃契約，既聲請人已同意租賃期間係110年9月10
    日起算，主觀上亦當知悉買回期限至多將於111年3月9日屆
    至，聲請人再持本案房屋之謄本資料，主張買回期限應係11
    1年5月10日云云，亦非可採。
　㈡聲請人就被告李境展所涉毀損、侵入住居罪嫌部分，雖主張
    本案房屋已於111年4月25日移轉登記至被告李境展名下，大
    樓保全人員遇有鎖匠前來換鎖，如無本案房屋之住戶引導，
    或所有權人出示權狀，鎖匠豈會任意更換門鎖，因此質疑原
    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處分採信被告李雲峯所述，有違經驗
    法則。然查：
　1.被告李雲峯就本案房屋係其本人找鎖匠前來換鎖一事，已於
    偵查中改依證人身分具結無誤（見112偵續174卷第99頁），
    被告李境展辯稱當時尚未交屋，其對換鎖一事不知情等語，
    顯然有據。再者，被告李雲峯係被告楊肇慶之特助，本案房
    屋之相關交涉當時亦大多由被告李雲峯為被告楊肇慶處理，
    加以111年3月10日，被告楊肇慶至少已與中華開發公司簽約
    超過半年之久，遑論聲請人指訴被告李境展涉犯毀損、無故
    侵入住居之日期為111年8月10日，是大樓保全人員認定被告
    李雲峯係本案房屋之有權管理者，同意其帶鎖匠前來換鎖，
    且鎖匠在大樓保全人員之認可下，並未要求觀看本案房屋之
    權狀，均不違常情。聲請人仍憑己見，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
    駁回再議處分之認定有誤，要非可採。
　2.又聲請人於准許提起自訴之書狀中，雖提到111年5月8日下
    午7時許、111年5月21日下午5時許、111年7月12日或21日下
    午不詳時間，被告李境展涉嫌毀損、無故侵入住居、強制等
    罪嫌部分，因聲請人以上所提部分，未在原不起訴處分及駁
    回再議處分之認定範圍內，本院自無從審酌，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本件依卷內現有積極證據資料所示，尚難認定聲
    請人指訴被告楊慧玲、李雲峯、楊肇慶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
    項之背信罪嫌，暨被告李境展涉犯刑法第354條毀損及第306
    條之侵入住居罪嫌，已達「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之程度，
    原偵查、再議機關依調查所得結果，認被告之犯罪嫌疑不足
    ，先後為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已敘明認定之理由
    ，洵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形，認
    事用法亦未見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從而，聲請人猶認原不
    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為違法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
    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正忠
　　　　　　　　　　　　　　　　　　法　官　林琬軒
　　　　　　　　　　　　　　　　　　法　官　李東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書記官　林瀚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裁定
113年度聲自字第51號
聲  請  人  邱子瑜
代  理  人  舒正本律師
被      告  楊慧玲


            李雲峯



            楊肇慶



            李境展


上列聲請人即告訴人因被告背信等案件，不服臺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113年度上聲議字第4995號駁回再議之處分（原不起訴處分案號：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112年度偵續字第174號、112年度偵字第17049號），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駁回。
　　理　由
一、告訴人不服上級檢察署檢察長或檢察總長認再議為無理由之駁回處分者，得於接受處分書後10日內委任律師提出理由狀，向該管第一審法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法院認為准許提起自訴之聲請為不合法或無理由者，應駁回之，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分別定有明文。經查，本案聲請人即告訴人邱子瑜（下稱聲請人）以被告楊慧玲、李雲峯、楊肇慶涉有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嫌、被告李境展涉有刑法第354條毀損及第306條侵入住居罪嫌，提出告訴，經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下稱士林地檢署）檢察官認被告4人犯罪嫌疑不足，於民國113年4月8日以112年度偵續字第174號、112年度偵字第17049號為不起訴處分（下稱原不起訴處分），聲請人不服，對原不起訴處分聲請再議，經臺灣高等檢察署（下稱高檢署）檢察長於113年5月21日以113年度上聲議字第4995號處分書（下稱駁回再議處分），認聲請人再議之聲請為無理由而駁回再議，並於113年5月24將駁回再議處分書送達予聲請人收受，聲請人於同年6月3日委任律師具狀向本院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等情，有聲請人所提刑事聲請准許自訴狀上所蓋本院收狀戳日期及送達證書在卷可稽（見本院卷第3、51至67頁，112偵續174卷第225頁），並經本院調取上開偵查卷宗全卷審閱無訛，是聲請人提起本件聲請合於首揭法條規定，先予敘明。
二、聲請人原告訴意旨略以：
　㈠被告楊慧玲與聲請人係朋友關係，聲請人前為臺北市○○區○區街00號9樓房屋（下稱本案房屋）之所有權人，因積欠國泰世華商業銀行債務，經該行於110年3月11日向臺灣士林地方法院民事執行處執行拍賣後，由中華開發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華開發公司）拍定取得所有權。後因聲請人想買回本案房屋，但囿於聲請人資產信用不良，無法順利取得貸款，聲請人遂委託被告楊慧玲及其介紹之被告楊肇慶、李雲峯購回本案房屋，並由聲請人與被告楊肇慶約定，先由被告楊肇慶出資新臺幣（下同）5600萬元向中華開發公司購回本案房屋，再由聲請人支付800萬元做為保證金，並約定聲請人得於被告楊肇慶取得所有權之6個月內優先以6000萬元之價格購回本案房屋，若期限內聲請人未以6000萬元購回本案房屋則視為逾期，聲請人所支付之800萬元將予以沒收且不得異議，6個月期間內聲請人得以每月7萬元之價格承租本案房屋，交易過程中所支付之稅金規費由聲請人負擔，聲請人遂於110年6月23日共匯款940萬元至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南桃園分行之藍靜婷帳戶內予被告楊慧玲，作為購屋之頭期款，其餘之購屋資金則由被告楊慧玲、楊肇慶、李雲峯以本案房屋抵押辦理貸款取得，被告楊慧玲、楊肇慶、李雲峯遂以本案房屋設定抵押權為擔保，分別向板信商業銀行貸款4500萬元，另向合迪股份有限公司貸款1320萬元。詎被告楊肇慶、李雲峯、楊慧玲竟共同意圖為其等不法利益及損害聲請人利益，基於背信之犯意聯絡，未將設定抵押之全額貸款用以購屋，僅將向板信商業銀行貸得款項4300萬元匯予中華開發公司作為購屋款，其餘款項均挪為己用，且未至111年5月10日（購回本案房屋之到期日），即於111年3月11日將本案房屋以價金6250萬元售予被告李境展，亦未與聲請人進行結算即沒收聲請人自備款800萬元等為違背任務之行為，致生損害於聲請人之財產。
　㈡被告李境展基於毀損與侵入住宅之犯意，於111年8月10日，未經聲請人同意，逕自命保全人員取消聲請人磁扣權限，並聘僱鎖匠破壞聲請人住處即本案房屋之大門門鎖後，進入住宅內更換門鎖。
　㈢因認被告楊肇慶、李雲峯、楊慧玲均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嫌，被告李境展涉犯刑法第354條毀損及第306條侵入住居罪嫌。
三、聲請准許提起自訴意旨如刑事聲請准許自訴狀所載（參附件）。
四、按立法者為維持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並賦予聲請人提起自訴之選擇權，爰在我國公訴與自訴雙軌併行之基礎上，將交付審判制度適度轉型為「准許提起自訴」之換軌模式，而於112年5月30日將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1第1項原規定之「聲請交付審判」修正通過為「聲請准許提起自訴」。又關於准許提起自訴之審查，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指出：「法院裁定准許提起自訴之心證門檻、審查標準，或其理由記載之繁簡，則委諸實務發展」，未於法條內明確規定，然觀諸同法第258條之1、第258條之3修正理由可知，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其重點仍在於審查檢察官之不起訴處分是否正確，以防止檢察官濫權。而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檢察官依偵查所得之證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應提起公訴。」此所謂「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者」，乃檢察官之起訴門檻需有「足夠之犯罪嫌疑」，並非所謂「有合理可疑」而已，詳言之，乃依偵查所得事證，被告之犯行很可能獲致有罪判決，具有罪判決之高度可能，始足當之。基於體系解釋，法院於審查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時，亦應如檢察官決定應否起訴時一般，採取相同之心證門檻，以「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為審查標準，並審酌聲請人所指摘不利被告之事證是否未經檢察機關詳為調查或斟酌，或不起訴處分書所載理由有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及證據法則，決定應否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再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4項雖規定法院審查是否准許提起自訴案件時「得為必要之調查」，揆諸前開說明，裁定准許提起自訴制度仍屬「對於檢察官不起訴或緩起訴處分之外部監督機制」，調查證據之範圍，自應以偵查中曾顯現之證據為限，不可就聲請人所新提出之證據再為調查，亦不可蒐集偵查卷以外之證據，應依偵查卷內所存證據判斷是否已符合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規定「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否則將使法院身兼檢察官之角色，而有回復糾問制度之疑慮，已與本次修法所闡明之立法精神不符，違背刑事訴訟制度最核心之控訴原則。
五、又按犯罪事實應依證據認定之，無證據不得認定犯罪事實，刑事訴訟法第154條第2項定有明文。而認定不利於被告之事實，須依積極證據，苟積極證據不足為不利於被告事實之認定時，即應為有利於被告之認定，更不必有何有利之證據。又聲請人之告訴，係以使被告受刑事訴追為目的，是其陳述是否與事實相符，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資審認。再事實之認定，應憑證據，如未能發現相當證據，或證據不足以證明，自不能以推測或擬制之方法，為裁判基礎；認定犯罪事實，所憑之證據，雖不以直接證據為限，間接證據亦包括在內，然無論直接或間接證據，其為訴訟上之證明，須於通常一般之人均不致於有所懷疑，而得確信其為真實之程度者，始得據之為有罪之認定，倘其證明尚未達到此一程度，而有合理性懷疑之存在時，即無從為有罪之認定。
六、經查，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意旨，均已敘明認定被告4人未構成告訴、再議意旨所指罪嫌之證據及理由，並經本院調取全案偵查及再議卷宗核閱無誤後，認本件確實未達刑事訴訟法第251條第1項所定之起訴門檻，檢察官之調查證據及採認事實均有所據，認事及用法並無違反經驗或論理法則之情事。本院爰另就聲請人所指摘之處補充理由如下：
　㈠聲請人就被告楊肇慶等人所涉背信罪嫌，所爭執者仍係本案房屋究竟是聲請人以自備款940萬元支付，被告楊肇慶等人始得以本案房屋貸款後支付尾款，或由被告楊肇慶出資購買？此外，聲請人與被告楊肇慶等人就本案房屋之協議，究竟係「借名登記」或「附優先購買權之買賣契約」？另被告楊肇慶等人於111年3月11日將本案房屋以6250萬元出售予被告李境展，是否仍在聲請人可優先購買之6個月期間內？
　1.聲請人認為其於110年6月23日匯款940萬元予被告楊慧玲，係買回本案房屋之自備款。惟依被告楊肇慶、李雲峯所述，聲請人當初與被告楊肇慶等人協議時，因聲請人目的在於買回本案房屋，希望由被告楊肇慶出面向中華開發公司購買後，再給予聲請人相當期限，以6000萬元買回。可見被告楊肇慶在此交易過程中，必須承擔事後聲請人如未在期限內買回本案房屋時之風險，諸如以本案房屋抵押之貸款利息負擔、另行轉售時低於入手價格之損失等等。因此，被告李雲峯在被告楊肇慶授權下，與聲請人於110年4月19日進行協議時，始約定聲請人先給付800萬元作為保證金，當聲請人未如期買回時，該筆800萬元亦不退還予聲請人，此約定並不違常情，亦可見諸於雙方簽訂之協議書記載（見111偵14083卷第91頁，本院卷第23頁），確實針對800萬元部分有所言明。至被告匯款940萬元，就其餘140萬元部分，由被告楊肇慶所述可知，本案因係源於聲請人請求被告楊肇慶出面向中華開發公司買回本案房屋，故約定包括簽約金、代書費、政府規費、稅金、買賣傭金以及聲請人在6個月內買回期間承租本案房屋之租金等等，仍由聲請人支付。是以聲請人一再爭執940萬元係其就本案房屋之自備款，因其提供後，被告楊肇慶始能於110年7月26日將其中270萬元匯給中華開發公司作為訂金云云，實不可採。況且，如前開協議僅係約定被告楊肇慶借名登記，940萬元實質上係其買回本案房屋之自備款，代表被告楊肇慶僅係代聲請人出面與中華開發公司交涉買賣事宜，則何以被告於110年4月19日之協議中，會同意800萬元將由被告楊肇慶一方沒收不予退還之約定？　　
　2.參以本案房屋係110年11月11日始由中華開發公司移轉登記至被告楊肇慶名下，故被告楊肇慶應係於此日後始能以本案房屋設定抵押向金融機構或融資公司貸得款項。觀諸被告楊肇慶先後向中華開發公司付款共5660萬元之歷程，其係110年11月16日始完成最後一筆尾款4300萬元之給付，於110年11月11日前，被告楊肇慶已先匯款共計達1360萬元，已逾聲請人透過匯款交予被告楊慧玲之940萬元，如聲請人所述為真，亦即被告楊肇慶僅係為聲請人借名登記，則被告楊肇慶有何必要在尚未取得貸款前，為聲請人先墊付達420萬元（計算式：1360萬元-940萬元）？顯見雙方關係當以被告楊肇慶所辯情形較可採信。
　3.聲請人雖稱在其向被告楊肇慶買回本案房屋前，有關雙方每月租金7萬元之約定，係被告楊慧玲告知，因貸款金額過大，如本案房屋有租金收入，較易核過貸款云云。惟雙方之租賃契約簽訂期間為110年9月10日至111年3月10日，（見本院卷第35頁以下），對照上開協議書內容提及「甲方（楊肇慶，李雲峯代理）同意給予乙方（邱子瑜）自取得所有權日起6個月期限內以6000萬元購回，期間每月以7萬元租金回租，並先需預扣6個月42萬元」等語，即知上揭租賃契約是源於雙方110年4月19日之協議而來，相互觀之，即徵雙方應有租賃期限即為買回期限之共識。是以，既僅約定由聲請人在買回前承租6個月，表示無意長時間予聲請人以租賃關係使用本案房屋，從而如租金收入係為有利於被告楊肇慶以本案房屋貸款，並非雙方實際上存有租賃關係，豈會僅約定6個月之短期租賃？對照被告楊肇慶之貸款金額高達5600萬元，此等租金收入又能為被告楊肇慶在還債能力上有何加分之處？可見聲請人此部分所述，無從採信。　
　4.實則，因本案房屋經拍賣後，原本將於110年9月17日由本院民事執行處執行點交程序（見本院卷第21頁），聲請人原居住在本案房屋，為免即將到來之點交程序，導致其必須搬遷，被告楊肇慶遂於110年9月7日與中華開發公司就本案房屋簽訂買賣契約，且聲請人與被告楊肇慶就本案房屋亦立即簽訂租賃契約，租賃期間自110年9月10日起算，由上開簽約時點以觀，聲請人主觀上亦認同被告楊肇慶於110年9月7日後即係本案房屋之所有權人，否則被告楊肇慶何以能以出租人地位將本案房屋出租予聲請人？ 
　5.綜合上開事證，有關約定聲請人優先買回本案房屋之6個月期間計算，協議書上「取得所有權起6個月期限內」之文字，聲請人雖以被告楊肇慶係110年11月11日始登記為本案房屋所有權人，主張買回期限應為111年5月10日，然被告楊肇慶、李雲峯主張110年9月7日向中華開發公司成立買賣契約後，被告楊肇慶已為本案房屋之所有權人，買回期限應為111年3月6日。在協議當初未就「取得所有權」一事如何認定為更細節之約定下，被告楊肇慶、李雲峯之認知並不違於一般人之經驗法則。甚且，如前說明，因被告楊肇慶與聲請人約定之租賃期間即等同於聲請人之買回期間，雙方亦就本案房屋簽訂租賃契約，既聲請人已同意租賃期間係110年9月10日起算，主觀上亦當知悉買回期限至多將於111年3月9日屆至，聲請人再持本案房屋之謄本資料，主張買回期限應係111年5月10日云云，亦非可採。
　㈡聲請人就被告李境展所涉毀損、侵入住居罪嫌部分，雖主張本案房屋已於111年4月25日移轉登記至被告李境展名下，大樓保全人員遇有鎖匠前來換鎖，如無本案房屋之住戶引導，或所有權人出示權狀，鎖匠豈會任意更換門鎖，因此質疑原不起訴處分、駁回再議處分採信被告李雲峯所述，有違經驗法則。然查：
　1.被告李雲峯就本案房屋係其本人找鎖匠前來換鎖一事，已於偵查中改依證人身分具結無誤（見112偵續174卷第99頁），被告李境展辯稱當時尚未交屋，其對換鎖一事不知情等語，顯然有據。再者，被告李雲峯係被告楊肇慶之特助，本案房屋之相關交涉當時亦大多由被告李雲峯為被告楊肇慶處理，加以111年3月10日，被告楊肇慶至少已與中華開發公司簽約超過半年之久，遑論聲請人指訴被告李境展涉犯毀損、無故侵入住居之日期為111年8月10日，是大樓保全人員認定被告李雲峯係本案房屋之有權管理者，同意其帶鎖匠前來換鎖，且鎖匠在大樓保全人員之認可下，並未要求觀看本案房屋之權狀，均不違常情。聲請人仍憑己見，指摘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認定有誤，要非可採。
　2.又聲請人於准許提起自訴之書狀中，雖提到111年5月8日下午7時許、111年5月21日下午5時許、111年7月12日或21日下午不詳時間，被告李境展涉嫌毀損、無故侵入住居、強制等罪嫌部分，因聲請人以上所提部分，未在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之認定範圍內，本院自無從審酌，附此敘明。
七、綜上所述，本件依卷內現有積極證據資料所示，尚難認定聲請人指訴被告楊慧玲、李雲峯、楊肇慶涉犯刑法第342條第1項之背信罪嫌，暨被告李境展涉犯刑法第354條毀損及第306條之侵入住居罪嫌，已達「足認被告有犯罪嫌疑」之程度，原偵查、再議機關依調查所得結果，認被告之犯罪嫌疑不足，先後為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已敘明認定之理由，洵無違背經驗法則、論理法則或其他證據法則之情形，認事用法亦未見有何違法或不當之處。從而，聲請人猶認原不起訴處分及駁回再議處分為違法不當，聲請准許提起自訴，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八、依刑事訴訟法第258條之3第2項前段，裁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刑事第九庭　審判長法　官　林正忠
　　　　　　　　　　　　　　　　　　法　官　林琬軒
　　　　　　　　　　　　　　　　　　法　官　李東益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本件不得抗告。　　　　　　　　　　　　　　　　　　
　　　　　　　　　　　　　　　　　　書記官　林瀚章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2　　月　　27　　日



